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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 2025年 11月 27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德师报(审)字(25)第 P03280号），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母公司财务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450,342,128.90 元，盈余公积期末余额为

118,388,703.29元，资本公积期末余额为 6,576,729,725.03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

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母公司盈余公积 118,388,703.29 元和母公司资本公积

1,331,953,425.61元，两项合计 1,450,342,128.90元用于弥补母公司累计亏损。本次公

积金弥补亏损以公司 2024年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负数弥补至零为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中“使

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司应自股东会作出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决议之日起三十



日内通知债权人或向社会公告”之规定，公司现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将使用资本公

积金弥补亏损，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 45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

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

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或邮寄方式申报，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请先致电公司相

关联系人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 2025年 11月 28日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工作日 9:00-17:00）

2、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南大街 185号西区生物医药园融生大厦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电话：022-58213766

5、邮政编码：300457

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作日 9:00-17:00；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以公司签收日为准，请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8日


	
	OLE_LINK1


